
于田县涉企行政检查主体公示

行政检查是行政执法主体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重要方式，对

引导规范企业合法经营、预防纠正违法行为具有重要作用。为贯

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【2024】54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，切

实减轻企业负担，现对于田县具有涉企行政检查职能的单位进行

公示，对于违反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的，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。

涉企行政检查的主体（21 个）：

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、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于田县财

政局、于田县公安局、于田县应急管理局、于田县水利局、于田

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于田县民政局、于田国县交通运输局、于

田县林业和草原局、于田县农业农村局、于田县司法局、于田县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于田县统计局、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和

旅游局、于田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、于田县医疗保障局、于田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于田县自然资源局、于田县委办公室（档

案局）、于田县审计局

于田县司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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